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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基金会一开始

是垄断地位，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会走上分化、联合到协作的
过程， 我觉得这是公益行业或公
益市场的规律。 ”孙硕鹏认为，公
募和非公募其实是互相借助的关
系，公募更偏向于公众，通过公信
力来取得， 非公募其实更多是动
用朋友圈，还有自己的社群资源，
这两个完全是可以结合的。

2007 年 9 月，崔永元和红基
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
基金”。 2013 年，崔永元在北京市
成立了一家非公募的永源公益
基金会。 两者却有着共同的关注
领域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乡村
教师。

“我们做的是同样一件事
情，那就是专注一个领域。 我认
为这可以把公募和非公募两种
优势结合起来，达到双赢。 ”孙硕
鹏说。

然而，李劲对这种分享公募
权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壹基金
从没有把公募权当成我们的特

权或者把所谓分享公募权当成
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我们看
来，公募、非公募的壁垒早就应
被打破，我们的战略是支持所有
参与社会建设的组织都有机会、
有权利获得每一个普通公众的
支持， 所以对于壹基金来说，最
重要的是和合作伙伴（社会组
织）建立长期的、互动的、建设性
的伙伴关系。 我们也看到，过去
一年，民政部门对于公募基金会
下面的专项基金的管理也越来
越严格，这也透露出不鼓励公募
基金会仅为分享公募权而设独
立专项基金的思路，这与我们的
思路也是一致的。 ”

据界面报道，上海联劝公益
基金会（以下简称“联劝”）秘书
长王志云认为，慈善法对公募资
格的规定对联劝影响不大。 她指
出，作为一家公募基金，联劝自
成立以来，就与民间公益组织分
享公募权。“我们希望更多的资
源涌入公益，现在慈善法从法律
框架上放开公募权，是莫大的进
步。 ”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
永光也分析， 慈善法实施之后，
草根公益组织获得的机会是最
大的。 但王志云则指出，从实际
操作上，慈善组织获得公募权之
后是否能够把公募资格发挥到
极致或许是个挑战。 据其观察，
民间公益组织在资源整合能力
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有些做得
有声有色，有些就不一定能够进
入公募的门槛。 ”

此前， 民间 NGO 只能通过
与大型公募基金会合作才能公
开募捐， 如今只要符合条件，都
可申请公募。 今后会“更加便捷，
对公益组织而言是利好消息。 ”
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高级
官员吴军军分析。 正荣公益基金
会成立于 2013 年 3 月，是一家非
公募基金会，主要关注民间公益
支持和城市社区营造两大领域。
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目前通过
的“和平台”项目，就是支持创业
初期的公益组织。

同时，吴军军指出，在慈善
组织的申请、认定过程中，操作

细节尚不明确，各地民政部门对
慈善组织的认识也不一样，出生
草根的公益机构是否可能面临
更加繁杂的程序？ 需要为申请公
募付出更多成本？“这也会考验
民政部门的行政能力，以及对慈
善的理解能力。 ”

此外，他也对草根公益组织
未来的生存产生疑问。“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公益组织，资源整
合能力也不一样。 公募门槛是否
会拉大公益组织之间的‘贫富差
距’，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

吴军军透露， 在他看来，作
为企业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仍
要三思而后行。“放开公募资格，
可能非公募基金会会有申请公
募的冲动， 但本身要想一想，为
什么要公募，目前机构的能力能
否达到公募的要求。 ”

他认为， 原本有公募目标的
非公募基金会有可能申请公募资
格， 比如做大型网络平台的某企
业基金会， 一旦获得公募资格将
如虎添翼。但就企业基金会而言，
“可能不会涌现大批量申请”。

而类似于敦和基金会（下文
简称“敦和”）这样的非公募基金
会， 重点关注慈善法的两大方
面：一是慈善法对于整个行业有
没有整体提升的作用；二是能不
能更好地弘扬中国的慈善文化。

对此，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春苗表示，相比较公募基金会
而言，资助型的基金会对慈善法
的关注点可能略有不同。“敦和
的定位比较明确，坚守在资助型
这块，尽管行业内做资助型的基
金会并不是很多。 目前敦和整体
的资助策略是系统性的资助，注
重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完善、生
态系统的提升，以及慈善文化的
弘扬。 ”

孙春苗表示，敦和希望这个
根扎得再深一点，眼光再放长远
一点， 也乐于继续做行业支持。

“从公益慈善发展来看， 这一块
确实是行业所需要的。 ”

无论对公募或非公募基金
会而言，慈善法都是一场机遇或
挑战。 但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
须由时间来给出答案。

徐永光评《慈善法》公募权规定
慈善法的最大受益者是
草根 NGO

对于慈善法，我的总体评价
是比较正面的，我认为慈善法让
中国慈善有了法定的定位。 慈善
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慈善
属于民间行为，参与慈善是公民
权利。 慈善法开宗明义，第一章
第一条规定，慈善法是为了保护
慈善组织捐赠人 、志愿者 、受益
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
利。 因此，慈善法颁布对中国现
代慈善及民间公益发展是一座
里程碑。 尽管某些条款还不尽如
人意， 甚至落后于现实生活 ，有
的规定离党中央提出的改革目
标也还有差距 ，但是 ，相信这部
法律会在实践中不断地被完善。
所以，我们应充分肯定这部法律
的主要方面， 珍惜它给中国慈善
带来的机会。 《慈善法》通过当天，
媒体采访我时问 ：“假如有投票
权， 你会选择赞成、 反对还是弃
权？ ”我的回答是，希望它能够通
过，我会投赞成票。 《慈善法》有许
多亮点和突破。 在两会之前，南都
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南都公
益观察”发表了慈善法的“八大进
步”和“十大期待”，相信大家都已
关注到。

我认为，对于慈善组织来讲，
慈 善 法 最 大 的 受 益 者 是 草 根
NGO。 首先，个人申请成立慈善
组织已不存在障碍， 登记注册慈
善组织不需要再找业务主管部
门。 还有，公募权也开放了，登记
为类似于民非这样服务型的慈善
组织， 经过两年的合规运行就可
以申请公募权。 慈善法将原审议
稿中慈善组织也要经过两年才能
获得公募资格的条文删去了。 草
根组织登记为慈善组织之后，它
的优势比基金会还要大。 公募基

金会有一个行政管理经费百分之
十的限制， 而草根 NGO 是从事
慈善服务的， 其支出可能就是人
工费用和办公经费， 整个开支都
可以来用作机构运行。 以往，一些
草根组织为获得合法身份， 申请
登 记 为 基 金 会 ， 我 们 称 之 为
“NGO 型基金会”。现在因为管理
费用限制， 它们或许会重新选择
成为非基金会的慈善组织。 因此，
慈善法对草根组织的发展极为有
利。 慈善法禁止行政派捐。 “发生
重大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和公共
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 需要迅速
开展救助时， 有关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协调机制，提供需求信息，及
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
动。 ”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
相摊派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停止募捐活动， 还有可能被
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也就是说，以权谋捐将会受
到法律制约。 以往，发生重大自然
灾害时，政府直接募捐。 慈善法规
定， 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
机制，提供供求信息，有序引导开
展募捐和救助活动。 可见，政府的
角色与权责因慈善法产生极大变
化，从直接募捐到有序引导，对构
建良好的慈善环境， 意义不可低
估。 另外慈善法第七十九条明确
规定， 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民非很难享
受税收优惠、基金会投资收入要
缴纳百分之二十五的企业所得
税等现状将会得到改变。

互联网募捐规定
可能会让公益倒退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互联
网募捐。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

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
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
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
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
募捐信息。 从字面上讲，我觉得
有问题。 它的意思是，只要你通
过互联网公开募捐，就应该通过
民政部指定的信息网站，这似乎
是必须的，然后才可以同时在自
己的网站发布信息。 从字面上解
读，似乎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还不
能单独在自己的网站上进行公
开募捐，要这么理解肯定是没有
办法执行的 。 现在是互联网时
代 、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是任何
个人 、商业组织 、慈善组织和一
切机构都离不开的生活和活动
的工具。 现在有大量的互联网门
户网站和服务机构可以为慈善
机构提供传播服务。 慈善组织募
捐要用互联网工具。 互联网工具

是第三方服务 ，是低成本 、高效
率的。 慈善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合
作是一种市场行为 。 现在像腾
讯 、新浪 、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
司与很多公募基金会和草根组
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一些互联网
服务公司，像路人甲、捐捐互助、
爱捐网等，为慈善组织发展和慈
善募捐效率提高提供了有效服
务。 我认为它们是第三方服务，
不是什么信息平台。 所以在这一
点上 ，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
定。 现在美国有 160 多万家慈善
组织，中国未来肯定也有 100 万
家甚至数百万家慈善组织。 那么
互联网募捐如果都需要通过国
务院民政部指定的信息平台 ，
那怎么指定呢 ？ 到底指定多少
家呢 ？ 要为几百万家慈善组织
提供服务 ， 三家五家互联网公
司肯定不行 。 如果指定少数几
家 ， 哪怕指定一百家也可能出
现垄断 ；如果指定 ，你可能要指
定一万家 ，怎么指定啊 ？ 所以 ，
这本来是慈善机构和互联网公
司的市场行为 ， 现在一下子把
它变成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 我
是这么解读的 。 这会造成很大
的麻烦 。 对慈善组织借助互联
网获得后发优势非常不利 。 一
方面政府权力过大 ，没法操作 ，
同时也会让中国慈善退回到公
益 2.0 甚至 1.0 时代 ，要废掉中
国慈善组织的信息化功能 ，让
中国慈善失去借助互联网崛起
发展的后发优势 ， 这是我最忧
虑的一点 。 执行慈善法这条规
定需非常慎重 。 我的看法是 ，没
有平台只有第三方服务 。 我很
担心 ，不要因为 《慈善法 》的颁
布和执行把互联网激发出来的
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和慈善组
织活力的星星之火给浇灭了。

（据徐永光 2016 年 3 月 19
日解读《慈善法》整理）


